
广西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集团日常工作管理制度

一、目的

为推进职教集团管理制度规范化，确立成员日常行为标准，落实

目标管理，重塑管理流程，强化管理执行的力度，提高计划管理的效

率和效果，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以确保集团经营战略及工作思路的

有效分解和落实，促进集团各项活动的有序开展，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二、工作汇报

1、集团所有成员单位应根据本部门工作特点，撰写工作汇报，对半

年度工作进行总结，对下半年工作进行计划。

3、工作汇报提交方式：由所在部门汇总后统一提交到秘书处

4、工作汇报提交时间：上半年工作汇报提交时间为每年 6月 15 日前；

下半年工作汇报提交时间为每年 12月 15 日前。

5、秘书处负责统计工作汇报提交情况，并对未按时提交报告的成员

单位在集团范围内予以公开批评。

三、行为规范

（一）集团所有成员单位必须遵守法律法规，遵守集团章程，遵守集

团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决定。

（二）集团所有成员单位应服从领导，按时完成工作任务。



（三）会议纪律。会议资料由秘书处负责，统一安排。与会人员应准

时到会，不迟到，不早退。不能列席会议的需提交书面请假说明。

（四）成员除本职日常工作外，未经集团授权批准，不能从事下列活

动：

1、 违法违章的行为；

2、 以集团的名义考察、谈判、签约；

3、 以集团的名义提供担保、证明；

4、 以集团的名义对新闻媒体发表意见、消息；

5、 代表集团出席活动；

6、 利用内部消息，损害集团利益或者谋取私利

7、 损害集团利益的其他行为。

四、安全保密

全体成员应遵守安全规定，保守集团秘密和成员单位秘密。

五、执行标准

（一）如违反本行为规范，公司将视情节严重，予以相应处罚。

（二）请每一位成员仔细阅读本规范，以便时常检查自己是否全面、

正确地遵守了本制度所要求的行为准则，“是否违反行为准则”将作

为成为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依据。

（三）本规范叙述不详尽、不全面之部分，请查阅集团其他各项规章

制度，或及时反馈至秘书处，由秘书处及时更新完善。

六、附则

各部门依据本制度的内容可制定本部门或主管业务范围内的具



体实施办法，但应保持奖惩原则、奖惩方式与本制度的一致性。

七、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正式生效。

八、本制度最终解释权属秘书处。


